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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
关于学士学位论文答辩的通知


各学习中心：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促进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高 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〔2019〕8 号）的要求，我院将严把出口关，进一 步规范学士学位授予的相关工作。即日起，所有申请学士学位的学生均需参加中央音乐
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组织的论文答辩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1.学位论文答辩分春、秋两季进行，一年组织两次答辩。
2.2020 年 3 月—2022 年 2 月申请参加学位答辩的学生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学生在 校期间思想表现良好，修业年限内无作弊、无记过处分或者拖欠学费等情况；论文评审成 绩为 80 分（含）以上；通过修业年限内学院规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课程考核；通过全国
高校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。
3.2022 年 3 月以后申请参加学位答辩的学生除满足上述基本条件外，还需具备以下
条件：
（1）全部课程考核平均成绩在 75 分（含）以上。
（2）通过学位综合考试（综合考试相关细则另行通知）。
4.每名学生在修业年限内仅有 1 次答辩机会，请做好充分准备。
5.已有论文成绩，符合答辩申请条件的学生可有以下两种选择：
（1）直接申请毕业。不参加答辩，放弃申请学士学位。
（2）申请参加答辩。答辩成绩分为通过或不通过，通过的学生可以申请学士学位， 但最终需要中央音乐学院学术委员会表决通过后方可授予；不通过的学生仅可毕业，不
可申请学位。一经发现有舞弊作伪、抄袭剽窃等错误事实者将不授予或撤销学士学位。





各学习中心务必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以上要求贯彻落实相关工作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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